
 
 
 

立法會:發展事務委員會於 2016 年 3 月 1 日舉行會議聽取公眾就根據 
公務員建屋合作社計劃興建的公務員樓宇的重建問題意見 

(補充意見) 
 
尊敬謝偉銓主席及各委員: 
 
1. 在昨天公聽會上發展商副常祕提議合作社可向市建局申請「先導重建計劃」以解

決合作社重建問題。聽到此建議令人氣憤，不明白他真的不知還是假的，絕大部

份合作社均不符合資格。「先導重建計劃」有以下 4 項篩選條件: 

(a) 樓宇明顯失修; 

(b) 樓宇有潛建物;  

(c) 樓宇有割房; 及 

(d) 內有綜援戶。 

 
2. 解䆁合作社不符合資格: 

(a) 絕大部份合作社業主盡公民責任定期維修接樓宇，何來「失修」? 

(b) 絕大部份合作社業主守法，何來有潛建物? 

(c) 合作社樓宇未補地價不准出租，何來有割房? 及 

(d) 合作社樓宇未補地價不准出租，何來有綜援戶? 

 
3. 本大廈(前合作社) 在過去 3 年每年均向市建局申請「先導重建計劃」但每次均失

敗而終；除非修改政策，即使再申請 100 次會再同一失敗命運。 

 
4. 請主席轉告發展商副常祕有關篩選條件，以免將來再出錯。 

 
5. 現附上市建局 2016 年 1 月 28 日來函通知「先導重建計劃」申請不被接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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